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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證據─對存貨、訴訟與索

賠及營運部門資訊之特別考量 

壹、前  言 

第 一 條 本審計準則係規範查核人員於查核財務報表時，

依審計準則330號「查核人員對所評估風險之因

應」、審計準則500號「查核證據」及其他相關審

計準則之規定，對存貨、訴訟與索賠及營運部門

資訊之特定層面，取得足夠及適切查核證據時之

特別考量。 

貳、目  的 

第 二 條 本審計準則之目的係規範查核人員就下列事項取

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 

1.存貨之存在及狀況。 

2.訴訟與索賠之完整性。 

3.依適用之財務報導架構對營運部門資訊所作之表

達與揭露。 

參、基本準則 

存貨 

第 三 條 如存貨對財務報表係屬重大，查核人員應藉由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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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對其存在及狀況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 

1.除非實務上不可行，參與實體存貨盤點（以下簡

稱存貨盤點）以：  

(1)評估管理階層對於記錄與控制存貨盤點結果之

指示及程序。 

(2)觀察受查者是否適當執行盤點程序。 

(3)檢查存貨。 

(4)執行盤點測試。 

2.對受查者之最終存貨紀錄執行查核程序，以判斷

該等紀錄是否正確反映存貨實際盤點結果。 

第 四 條 如受查者非於財務報導期間結束日執行存貨盤

點，除第三條所規定之程序外，查核人員應執行

額外查核程序，俾對存貨於盤點日至財務報導期

間結束日間之變動是否適當記錄取得查核證據。 

第 五 條 查核人員如因不可預見之情況無法參與存貨盤

點，應擇日執行或觀察某些存貨之盤點，並對二

盤點日間存貨之變動執行查核程序。 

第 六 條 如參與存貨盤點於實務上不可行，查核人員應執

行替代查核程序俾對存貨之存在及狀況取得足夠

及適切之查核證據。如查核人員無法執行替代程

序，會計師應依審計準則705號「修正式意見之查

核報告」之規定，出具修正式意見之查核報告。 

第 七 條 如由第三方保管之存貨對財務報表係屬重大，查

核人員應執行下列一項或二項程序，俾對該存貨

之存在及狀況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 

1.向第三方函證其代為保管存貨之數量及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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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檢查存貨或執行於當時情況下適當之其他查核程序。 

訴訟與索賠 

第 八 條 查核人員為辨認可能產生重大不實表達風險之訴

訟與索賠，應設計並執行下列查核程序：  

1.查詢管理階層及受查者之其他人員，包括內部法

務人員。 

2.複核治理單位之會議紀錄及受查者與其外部法律

顧問之往來文件。 

3.複核法律費用科目。 

第 九 條 查核人員就已知訴訟或索賠辨認出重大不實表達

風險，或所執行之查核程序顯示可能存在其他重

大訴訟或索賠時，除執行其他審計準則規定之程

序外，應與受查者之外部法律顧問直接溝通。查

核人員應寄送由管理階層具名之查詢函，以要求

外部法律顧問與查核人員直接溝通。 

第 十 條  同時存在下列情況時，會計師應依審計準則705號

之規定，出具修正式意見之查核報告： 

1.管理階層拒絕查核人員與外部法律顧問溝通或會

面，或外部法律顧問拒絕回覆。 

2.查核人員無法藉由執行替代查核程序取得足夠及

適切之查核證據。 

書面聲明 

第 十一 條 查核人員應要求管理階層（如適當時，亦包括治

理單位）提供書面聲明，敘明可能影響財務報表

之已知實際或可能之訴訟與索賠已全部告知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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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且已依適用之財務報導架構認列、衡量或

揭露。 

營運部門資訊 

第 十二 條 查核人員應執行下列程序，俾對受查者是否依適

用之財務報導架構表達及揭露營運部門資訊，取

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  

1.對管理階層決定營運部門資訊時所採用之方法取

得瞭解，並：  

(1)評估依該等方法所產生之揭露是否符合適用之

財務報導架構。 

(2)測試該等方法之應用（如適當時）。 

2.執行分析性程序或於當時情況下適當之其他查核

程序。 

肆、解釋及應用 

存貨 

參與存貨盤點（相關條文：第三條第1款） 

第 十三 條 受查者通常至少每年執行一次存貨盤點，以作為

編製財務報表之基礎並用以確認其永續盤存制之

可靠性（如適用時）。 

第 十四 條 查核人員參與存貨盤點時通常執行下列查核程序： 

1.檢查存貨以確認其存在並評估其狀況，以及執行

盤點測試。 

2.觀察管理階層指示之遵循情形及記錄與控制存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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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結果程序之執行情形。 

3.取得管理階層盤點程序可靠性之查核證據。 

前述查核程序可作為控制測試或證實程序，視查

核人員之風險評估、規劃之查核方式及已執行之

特定程序而定。 

第 十五 條 查核人員規劃參與存貨盤點，或依第三條至第七

條之規定設計及執行查核程序時，宜考量之攸關

事項例舉如下： 

1.與存貨有關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 

2.與存貨有關內部控制之性質。 

3.對於存貨盤點，管理階層是否建立適當程序並給

予參與盤點之工作人員適當指示。 

4.存貨盤點之時點。 

5.受查者是否採用永續盤存制。 

6.存貨存放之地點，包括考量不同地點存貨之重大

性及重大不實表達風險，以決定參與盤點之地

點。如有委託其他查核人員於偏遠地區參與存貨

盤點，則審計準則600號「集團財務報表查核之特

別考量」可能係屬攸關。 

7.是否需要查核人員聘僱或委任專家之協助。 

評估管理階層之指示及程序（相關條文：第三條第1款第1目） 

第 十六 條 查核人員於評估管理階層對於記錄及控制存貨盤

點結果之指示及程序時，宜判斷其是否已適當考

量下列事項： 

1.適當控制之執行，例如蒐集已使用之存貨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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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未使用存貨盤點單之處理，以及盤點與複盤

程序。 

2.對在製品之完工程度、滯銷品、過時品與損壞品

及代第三方保管之存貨（例如寄銷品）之正確辨

認。 

3.用以估計數量之程序（如適用時），例如於估計

燃煤數量時可能需要之程序。 

4.對存貨於存放地點間之移動及於截止日前後對進

出貨之控制。 

觀察受查者是否適當執行盤點程序（相關條文：第三條第1款第2目） 

第 十七 條 觀察受查者是否適當執行盤點程序（例如，與盤

點期間及其前後之存貨移動之控制有關者），可

協助查核人員取得管理階層之指示及盤點程序已

適當設計及付諸實行之查核證據。此外，查核人

員可取得截止資訊以協助其對存貨移動之會計處

理執行查核程序。 

檢查存貨（相關條文：第三條第1款第3目） 

第 十八 條 查核人員參與存貨盤點時檢查存貨可確認存貨之

存在，並辨認過時、損壞或陳舊之存貨。 

執行盤點測試（相關條文：第三條第1款第4目） 

第 十九 條 執行盤點測試（例如，自盤點紀錄選取項目追查

至實體存貨，以及自實體存貨選取項目追查至盤

點紀錄）可提供查核人員存貨紀錄完整性及正確

性之查核證據。 

第 二十 條 除記錄盤點測試外，取得受查者已完成之存貨盤點

紀錄可協助查核人員執行後續查核程序，以判斷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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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存貨紀錄是否正確反映存貨實際盤點結果。 

非於財務報導期間結束日執行存貨盤點（相關條文：第四條） 

第二十一條 實務上，存貨盤點可能非於財務報導期間結束日

執行。就查核目的而言，非於財務報導期間結束

日執行存貨盤點是否適當，取決於受查者對存貨

變動控制之設計、付諸實行及維持之有效性。審

計準則330號對期中執行之證實程序予以規範並提

供指引。 

第二十二條 於永續盤存制下，受查者可能執行盤點或其他程

序以確認其存貨數量紀錄之可靠性。於某些情況

下，受查者或查核人員可能辨認出存貨紀錄與存

貨實際數量間之差異，此可能顯示受查者對存貨

變動之控制並未有效執行。 

第二十三條 查核人員於設計查核程序以取得盤點日與財務報

導期間結束日間之存貨變動是否適當記錄之查核

證據時，宜考量之攸關事項包括： 

1.永續存貨紀錄之可靠性。 

2.存貨盤點數量與永續存貨紀錄間重大差異之理

由。 

3.存貨盤點數量與永續存貨紀錄間之差異是否適當

調整。 

參與存貨盤點於實務上不可行（相關條文：第六條） 

第二十四條 於某些情況下，查核人員參與存貨盤點於實務上

不可行。例如，存貨存放之地點可能對查核人員

之安全造成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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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條 如查核人員參與存貨盤點於實務上不可行，執行

替代查核程序（例如，檢查特定存貨之後續銷售

文件）可能對存貨之存在及狀況提供足夠及適切

之查核證據。 

第二十六條 查核人員執行替代查核程序俾對存貨之存在及狀

況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係屬不可能時，會

計師應依審計準則705號之規定，因查核範圍受限

制而出具修正式意見之查核報告。 

由第三方保管之存貨 

函證（相關條文：第七條第1款） 

第二十七條 審計準則505號「外部函證」對外部函證程序予以

規範並提供指引。 

其他查核程序（相關條文：第七條第2款） 

第二十八條 於某些情況下（例如，當有資訊顯示第三方之誠

信及客觀性存有疑慮時），查核人員可能認為須

執行其他查核程序以替代或補強向第三方之函

證。其他查核程序例舉如下： 

1.自行或安排其他查核人員參與第三方之存貨盤點

（如可行時）。 

2.就第三方內部控制之適當性取得其他會計師之報

告，以確認存貨業經適當盤點及保全。 

3.檢查第三方保管存貨之文件。 

4.當存貨作為擔保品時，向其他方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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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與索賠 

訴訟與索賠之完整性（相關條文：第八條） 

第二十九條 訴訟與索賠可能對財務報表具重大影響，因此可

能須於財務報表認列、衡量或揭露。 

第 三十 條 除第八條規定之程序外，其他攸關程序包括採用

經由對受查者及其環境之瞭解執行風險評估程序

時所取得之資訊，以協助查核人員獲悉可能之訴

訟與索賠。該等程序例舉如下： 

1.閱讀受查期間及期後股東會、董事會及其功能性

委員會之會議紀錄。 

2.閱讀契約、借款合約、租賃合約，以及與稅捐或

其他政府機關之往來文件。 

3.自銀行回函取得有關保證之資訊。 

4.檢查其他文件以辨認受查者可能之對外保證。 

第三十一條 為辨認可能存有重大不實表達風險之訴訟與索賠

所取得之查核證據，亦可能作為與訴訟及索賠攸

關之其他考量（例如，評價或衡量）之查核證

據。審計準則540號「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查

核」對訴訟及索賠之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予以規

範並提供指引。 

複核法律費用科目（相關條文：第八條第3款） 

第三十二條 查核人員可能認為於複核法律費用科目時檢視相關

原始憑證（例如法律費用之帳單），係屬適當。 

與受查者之外部法律顧問溝通（相關條文：第九條至第十條） 

第三十三條 與受查者之外部法律顧問直接溝通，可協助查核



審計準則501號（TWSA501） 

 
– 10 – 

人員對受查者是否知悉可能重大之訴訟與索賠及

管理階層對所產生財務影響（包括訴訟成本）之

估計是否合理，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 

第三十四條 查核人員可能透過查詢函與受查者之外部法律顧

問直接溝通，要求其告知： 

1.所知悉之訴訟與索賠。 

2.對訴訟與索賠結果之評估。 

3.對訴訟與索賠所產生財務影響（包括訴訟成本）

之估計。 

第三十五條 於某些情況下，查核人員亦可能認為與受查者之

外部法律顧問會面並討論訴訟或索賠之可能結果

係屬必要。該等情況例舉如下： 

1.該事項存有顯著風險。 

2.該事項係屬複雜。 

3.管理階層與外部法律顧問間存有歧見。 

該會面通常須經管理階層同意，且有管理階層之代

表出席。 

第三十六條 依審計準則700號「財務報表查核報告」之規定，

查核報告日不得早於查核人員取得足夠及適切之

查核證據，並據以表示查核意見之日期。查核人

員可能藉由查詢負責處理攸關事項之管理階層

（包括內部法務人員），以取得截至查核報告日

與訴訟及索賠之現況有關之查核證據。於某些情

況下，查核人員可能須自外部法律顧問取得更新

後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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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部門資訊（相關條文：第十二條） 

第三十七條 依適用之財務報導架構，受查者可能須或得於財

務報表揭露營運部門資訊。查核人員對營運部門

資訊表達與揭露之責任係與財務報表整體有關。

因此，查核人員無須執行查核程序至足以對營運

部門資訊單獨表示意見之程度。 

瞭解管理階層所採用之方法（相關條文：第十二條第1款） 

第三十八條 對管理階層決定營運部門資訊所採用之方法及依

該等方法所產生之揭露是否符合適用之財務報導

架構取得瞭解時，宜考量之事項例舉如下： 

1.部門間之銷貨、轉撥與費用，以及部門間金額之

銷除。 

2.營運部門資訊（例如，營業淨利占銷售金額之百

分比）與預算及其他預期結果之比較。 

3.部門間資產及成本之分攤。 

4.與前期之一致性，以及對不一致（如有時）之揭

露是否適當。 

伍、附  則 

第三十九條 本審計準則於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十月四日發布，

將審計準則公報第七十號「查核證據─對存貨、

訴訟與索賠及營運部門資訊之特別考量」更名為

審計準則501號「查核證據─對存貨、訴訟與索賠

及營運部門資訊之特別考量」，自中華民國一一

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起實施。自本審計準則實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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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中華民國一○七年九月二十五日發布之審計

準則公報第七十號「查核證據─對存貨、訴訟與

索賠及營運部門資訊之特別考量」，不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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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附錄一 本審計準則重要名詞中英對照表 

複盤 Re-count 

盤點測試 Test count 

 

  



審計準則501號（TWSA501） 

 
– 14 – 

附錄二 新舊條文對照表 

審計準則501號 

新條文 

審計準則公報第七十號 

原條文 

說明 

第 一 條 本審計準則係規

範查核人員於查

核財務報表時，

依審計準則330

號「查核人員對

所評估風險之因

應」、審計準則

500號「查核證

據」及其他相關

審計準則之規

定，對存貨、訴

訟與索賠及營運

部門資訊之特定

層面，取得足夠

及適切查核證據

時之特別考量。 

第 一 條 本公報係規範查

核人員於查核財

務報表時，依審

計準則公報第四

十九號「查核人

員對所評估風險

之因應」、第五

十三號「查核證

據」及其他相關

審計準則公報之

規定，對存貨、

訴訟與索賠及營

運部門資訊之特

定層面，取得足

夠及適切查核證

據時之特別考

量。 

配 合

「 審 計

準 則 委

員 會 所

發 布 規

範 會 計

師 服 務

案 件 準

則 總

綱 」

（ 以 下

簡 稱 總

綱 ） 之

用 語 修

改。 

第 二 條 本審計準則之目

的係規範查核人

員就下列事項取

得足夠及適切之

查核證據： 

第 二 條 本公報之目的係

規範查核人員就

下列事項取得足

夠及適切之查核

證據： 

配 合 總

綱 之 用

語 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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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準則501號 

新條文 

審計準則公報第七十號 

原條文 

說明 

1.存貨之存在及

狀況。 

2.訴訟與索賠之

完整性。 

3.依適用之財務

報導架構對營

運部門資訊所

作之表達與揭

露。 

1.存貨之存在及

狀況。 

2.訴訟與索賠之

完整性。 

3.依適用之財務

報導架構對營

運部門資訊所

作之表達與揭

露。 

第 六 條 如參與存貨盤點

於實務上不可

行，查核人員應

執行替代查核程

序俾對存貨之存

在及狀況取得足

夠及適切之查核

證據。如查核人

員無法執行替代

程序，會計師應

依審計準則705

號「修正式意見

之查核報告」之

規定，出具修正

式意見之查核報

第 六 條 如參與存貨盤點

於實務上不可

行，查核人員應

執行替代查核程

序俾對存貨之存

在及狀況取得足

夠及適切之查核

證據。如查核人

員無法執行替代

程序，會計師應

依審計準則公報

第五十九號「修

正式意見之查核

報告」之規定，

出具修正式意見

配 合 總

綱 之 用

語 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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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準則501號 

新條文 

審計準則公報第七十號 

原條文 

說明 

告。 之查核報告。 

第 九 條  查核人員就已知

訴訟或索賠辨認

出重大不實表達

風險，或所執行

之查核程序顯示

可能存在其他重

大訴訟或索賠

時，除執行其他

審計準則規定之

程序外，應與受

查者之外部法律

顧問直接溝通。

查核人員應寄送

由管理階層具名

之查詢函，以要

求外部法律顧問

與查核人員直接

溝通。 

第 九 條  查核人員就已知

訴訟或索賠辨認

出重大不實表達

風險，或所執行

之查核程序顯示

可能存在其他重

大訴訟或索賠

時，除執行其他

審計準則公報規

定之程序外，應

與受查者之外部

法律顧問直接溝

通。查核人員應

寄送由管理階層

具名之查詢函，

以要求外部法律

顧問與查核人員

直接溝通。 

配 合 總

綱 之 用

語 修

改。 

第 十 條  同時存在下列情

況時，會計師應

依審計準則705

號之規定，出具

修正式意見之查

第 十 條  同時存在下列情

況時，會計師應

依審計準則公報

第五十九號之規

定，出具修正式

配 合 總

綱 之 用

語 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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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準則501號 

新條文 

審計準則公報第七十號 

原條文 

說明 

核報告： 

1.管理階層拒絕

查核人員與外

部法律顧問溝

通或會面，或

外部法律顧問

拒絕回覆。 

2.查核人員無法

藉由執行替代

查核程序取得

足夠及適切之

查核證據。 

意見之查核報

告： 

1.管理階層拒絕

查核人員與外

部法律顧問溝

通或會面，或

外部法律顧問

拒絕回覆。 

2.查核人員無法

藉由執行替代

查核程序取得

足夠及適切之

查核證據。 

第 十五 條 查核人員規劃參

與存貨盤點，或

依第三條至第七

條之規定設計及

執行查核程序

時，宜考量之攸

關事項例舉如

下： 

1.與存貨有關之

重大不實表達

風險。 

第 十五 條 查核人員規劃參

與存貨盤點，或

依第三條至第七

條之規定設計及

執行查核程序

時，宜考量之攸

關事項例舉如

下： 

1.與存貨有關之

重大不實表達

風險。 

配 合 總

綱 之 用

語 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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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準則501號 

新條文 

審計準則公報第七十號 

原條文 

說明 

2.與存貨有關內

部 控 制 之 性

質。 

3. 對於存貨盤

點，管理階層

是否建立適當

程序並給予參

與盤點之工作

人 員 適 當 指

示。 

4.存貨盤點之時

點。 

5.受查者是否採

用 永 續 盤 存

制。 

6.存貨存放之地

點，包括考量

不同地點存貨

之重大性及重

大不實表達風

險，以決定參

與 盤 點 之 地

點。如有委託

其他查核人員

2.與存貨有關內

部 控 制 之 性

質。 

3. 對於存貨盤

點，管理階層

是否建立適當

程序並給予參

與盤點之工作

人 員 適 當 指

示。 

4.存貨盤點之時

點。 

5.受查者是否採

用 永 續 盤 存

制。 

6.存貨存放之地

點，包括考量

不同地點存貨

之重大性及重

大不實表達風

險，以決定參

與 盤 點 之 地

點。如有委託

其他查核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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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準則501號 

新條文 

審計準則公報第七十號 

原條文 

說明 

於偏遠地區參

與存貨盤點，

則 審 計 準 則

600號「集團

財務報表查核

之特別考量」

可 能 係 屬 攸

關。 

7.是否需要查核

人員聘僱或委

任 專 家 之 協

助。 

於偏遠地區參

與存貨盤點，

則審計準則公

報第五十四號

「集團財務報

表查核之特別

考量」可能係

屬攸關。 

7.是否需要查核

人員聘僱或委

任 專 家 之 協

助。 

第 十六 條 查核人員於評估

管理階層對於記

錄及控制存貨盤

點結果之指示及

程序時，宜判斷

其是否已適當考

量下列事項： 

1.適當控制之執

行，例如蒐集

已使用之存貨

盤點單、未使

用存貨盤點單

第 十六 條 查核人員於評估

管理階層對於記

錄及控制存貨盤

點結果之指示及

程序時，宜判斷

其是否已適當考

量下列事項： 

1.適當控制作業

之執行，例如

蒐集已使用之

存貨盤點單、

未使用存貨盤

配 合 審

計 準 則

315號之

內 容 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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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準則501號 

新條文 

審計準則公報第七十號 

原條文 

說明 

之處理，以及

盤點與複盤程

序。 

…… 

點單之處理，

以及盤點與複

盤程序。 

…… 

第二十一條 實務上，存貨盤

點可能非於財務

報導期間結束日

執行。就查核目

的而言，非於財

務報導期間結束

日執行存貨盤點

是否適當，取決

於受查者對存貨

變動控制之設

計、付諸實行及

維持之有效性。

審計準則330號

對期中執行之證

實程序予以規範

並提供指引。 

第二十一條 實務上，存貨盤

點可能非於財務

報導期間結束日

執行。就查核目

的而言，非於財

務報導期間結束

日執行存貨盤點

是否適當，取決

於受查者對存貨

變動控制之設

計、付諸實行及

維持之有效性。

審計準則公報第

四十九號對期中

執行之證實程序

予以規範並提供

指引。 

配 合 總

綱 之 用

語 修

改。 

第二十六條 查核人員執行替

代查核程序俾對

存貨之存在及狀

第二十六條 查核人員執行替

代查核程序俾對

存貨之存在及狀

配 合 總

綱 之 用

語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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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準則501號 

新條文 

審計準則公報第七十號 

原條文 

說明 

況取得足夠及適

切之查核證據係

屬不可能時，會

計師應依審計準

則 705 號 之 規

定，因查核範圍

受限制而出具修

正式意見之查核

報告。 

況取得足夠及適

切之查核證據係

屬不可能時，會

計師應依審計準

則公報第五十九

號之規定，因查

核範圍受限制而

出具修正式意見

之查核報告。 

改。 

第二十七條 審計準則505號

「外部函證」對

外部函證程序予

以規範並提供指

引。 

第二十七條 審計準則公報第

六十九號「外部

函證」對外部函

證程序予以規範

並提供指引。 

配 合 總

綱 之 用

語 修

改。 

第二十八條 於某些情況下

（例如，當有資

訊顯示第三方之

誠信及客觀性存

有疑慮時），查

核人員可能認為

須執行其他查核

程序以替代或補

強向第三方之函

證。其他查核程

第二十八條 於某些情況下

（例如，當有資

訊顯示第三方之

誠信及客觀性存

有疑慮時），查

核人員可能認為

須執行其他查核

程序以替代或補

強向第三方之函

證。其他查核程

文 字 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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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準則501號 

新條文 

審計準則公報第七十號 

原條文 

說明 

序例舉如下： 

1.自行或安排其

他查核人員參

與第三方之存

貨盤點（如可

行時）。 

2.就第三方內部

控制之適當性

取得其他會計

師之報告，以

確認存貨業經

適當盤點及保

全。 

3.檢查第三方保

管 存 貨 之 文

件。 

4.當存貨作為擔

保品時，向其

他方函證。 

序例舉如下： 

1.自行或安排其

他查核人員參

與第三方之存

貨盤點（如可

行時）。 

2.對第三方內部

控制之適當性

取得其他會計

師之報告，以

確認存貨業經

適當盤點及保

全。 

3.檢查第三方保

管 存 貨 之 文

件。 

4.當存貨作為擔

保品時，向其

他方函證。 

第三十一條 為辨認可能存有

重大不實表達風

險之訴訟與索賠

所取得之查核證

據，亦可能作為

第三十一條 為辨認可能存有

重大不實表達風

險之訴訟與索賠

所取得之查核證

據，亦可能作為

配 合 總

綱 之 用

語 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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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準則501號 

新條文 

審計準則公報第七十號 

原條文 

說明 

與訴訟及索賠攸

關之其他考量

（例如，評價或

衡量）之查核證

據。審計準則

540號「會計估

計與相關揭露之

查核」對訴訟及

索賠之會計估計

與相關揭露予以

規範並提供指

引。 

與訴訟及索賠攸

關之其他考量

（例如，評價或

衡量）之查核證

據。審計準則公

報第五十六號

「會計估計與相

關揭露之查核」

對訴訟及索賠之

會計估計與相關

揭露予以規範並

提供指引。 

第三十六條 依審計準則700

號「財務報表查

核報告」之規

定，查核報告日

不得早於查核人

員取得足夠及適

切之查核證據，

並據以表示查核

意見之日期。查

核人員可能藉由

查詢負責處理攸

關事項之管理階

第三十六條 依審計準則公報

第五十七號「財

務報表查核報

告」之規定，查

核報告日不得早

於查核人員取得

足夠及適切之查

核證據，並據以

表示查核意見之

日期。查核人員

可能藉由查詢負

責處理攸關事項

配 合 總

綱 之 用

語 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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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準則501號 

新條文 

審計準則公報第七十號 

原條文 

說明 

層（包括內部法

務人員），以取

得截至查核報告

日與訴訟及索賠

之現況有關之查

核證據。於某些

情況下，查核人

員可能須自外部

法律顧問取得更

新後之資訊。 

之管理階層（包

括內部法務人

員），以取得截

至查核報告日與

訴訟及索賠之現

況有關之查核證

據。於某些情況

下，查核人員可

能須自外部法律

顧問取得更新後

之資訊。 

第三十九條 本審計準則於中

華民國一一一年

十月四日發布，

將審計準則公報

第七十號「查核

證據─對存貨、

訴訟與索賠及營

運部門資訊之特

別考量」更名為

審計準則501號

「查核證據─對

存貨、訴訟與索

賠及營運部門資

第三十九條 本公報於中華民

國一○七年九月

二十五日發布，

並自中華民國一

○七年十一月一

日起實施，亦得

提前適用。自本

公報實施日起，

本會於中華民國

七十五年四月十

五日發布之審計

準則公報第九號

「存貨盤點之觀

配 合 本

審 計 準

則 之 修

正 ， 修

改 為 此

修 正 後

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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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準則501號 

新條文 

審計準則公報第七十號 

原條文 

說明 

訊 之 特 別 考

量」，自中華民

國一一一年十二

月十五日起實

施。自本審計準

則實施日起，中

華民國一○七年

九月二十五日發

布之審計準則公

報第七十號「查

核證據─對存

貨、訴訟與索賠

及營運部門資訊

之特別考量」，

不再適用。 

察」及中華民國

八十八年十一月

二十三日修訂之

審計準則公報第

二十三號「或有

事項之查核」，

不再適用。 

附錄一  本審計準則

重要名詞中

英對照表 

附錄一  本公報重要

名詞中英對

照表 

配 合 總

綱 之 用

語 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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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布審計準則公報第七十號者：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審 計 準 則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副主任委員 

委 員 

 

顧 問 

 張銘政 

俞洪昭   

王麗珍  吳孟達 李建然 林嬋娟   

徐永堅  涂嘉玲  高晶萍  馬嘉應  

莊文玲 陳玫燕  劉克宜  謝建新 

郭錦蓉 蔡金拋 蔡蜂霖  謝仁耀 

（委員、顧問以姓氏筆畫為序） 

二、發布審計準則 501 號者：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審 計 準 則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委 員 

 

顧 問 

 徐永堅 

李建然 林嬋娟 俞洪昭  陳玫燕    

郭錦蓉  曾石明  黃仲豪  黃劭彥  

黃建澤  鄭茜云  劉克宜  謝建新 

王彥鈞 張銘政 黃鈴雯  蔡金拋 

（委員、顧問以姓氏筆畫為序） 

 


